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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立了工作网络，健全了运行机制，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效果。主要通过“中国·乳山”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以及档案馆、图书馆、公告栏、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及时、全面、有效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积极受理和回复向我单位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广大公众提供了比较好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2011年，我单位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7条。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2011年，我单位没有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三、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我单位始终坚持为民、便民、利民的原则，对印刷、邮寄等费用，原则上都予以减免。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1年，我单位对形成的政府信息实现了依法、有序公开，未出现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11年，我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围绕改进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继续重点推进本单位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及时、规范做好公文类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加强宣传，提高公众对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断提升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整体工作水平；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各项保障措施，丰富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检查、考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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